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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議會對各學院會附則
法定地位之詮釋
導言

仲議會（下稱：本會）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收到工程學院會評議會之函件，要求本會對各院學會附則之法定地位作出詮釋。經過詳細檢閲相關文件後，本會現對有關條文作以下詮釋。
是次詮釋的宗旨，是希望能清晰界定學生會各組織之監察權力，以提高學生會之行政效率。更希望藉此加強各組織團結互助精神，體現民主自治原則，保障會員權益。
詮釋
本會根據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會章（下稱：會章）18.4及訴訟規章2.2(a) 賦予之權力，對會章、會章附則、評議會附則及學院會章則作以下詮釋：
1. 根據會章6.1 “評議會乃負責本會一切監察及立法事宜之權力機構。”（二零零三年五月修訂版)
評議會為最高監察組織，成員最具代表性，依會章賦予之權力，擁有監察權

2. 根據會章6.4.2 “擁有本會財務之決策權。”
評議會為學生會最高財務決策機構

3. 根據會章7.1 “常設委員會乃評議會屬下之常設組織，於評議會休會期間，協助評議會監察、管理及輔導本會屬下各組織的有關事務。”
財務委員會乃評議會屬下之常設組織，協助評議會監察及輔導本會屬下各組織的財政事務
4. 根據會章12.2 “各學院會須遵守由本會評議會制定之學院會章則。” 及                   學院會章則1.6“學院會之一切工作須向學生會評議會負責，及受其監管。”
學院會之工作須向評議會負責
5. 根據會章附則3.4.1“評議會直屬組織協調工作會議為促進評議會各直屬組織之工作協調及調整評議會工作之協商性會議。”及評議會附則6.1“評議會內務協調會議為促進評議會內各直屬組織﹝包括各學院會評議會﹞及常設組織與及直選成員之協調及調整評議會工作之協商性會議”
學院會評議會為評議會之直屬組織，依會章賦予之權力，擁有監察權
6. 根據會章15.6 “本會屬下組織之財務秘書須依據由評議會制定之財務規條，處理財務事宜。”
所有組織必須遵守財務規條
回應
根據以上詮釋，本會作出以下回應：
1. 本會不能同意工程學院會評議會對各學院會附則法定地位的詮釋。各學院會附則之權力源於會章12.2及學院會章則11.1，故“各學院會附則之法定地位應高於一切文件”是不合乎會章精神的。

2. 財務委員會按既定程序修改財務規條，所有組織必須遵守財務規條。
建議
1. 財務委員會之職權範圍與財務章則內之權力不相符，職權範圍與財務章則有相當差異，須作相應檢討在職權範圍。
職權範圍2.2”To advice the Union Council of all financial affairs of the Union” 和
財務章則8.3.2.1”All activities should be final approved by Union Council Finance Committee”
2. 財務委員會擁有十九名成員 (根據財務委員會職權範圍, 二零零三年五月修訂版)鼓勵學院會評議會成員可積極考慮加入財務委員會，以利組織間資訊交換及傳遞。
3. 各學院會須檢討其學院會章則，修改過時及不適用之條文，於每年組織註冊時呈交檢察委員會。檢察委員會亦應檢討各組織的會章，並提出修改建議。
4. 財務委員會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合法修改財務規條。討論及修改財務規條是評議會的職責，各組織如對財務規條之內容有任何意見，可向財務委員會直接提出或通知評議會成員，於評議會會議按特定議程討論。
5. 各學院會評議會與評議會各常設委員會應保持緊密合作關係，以提升學生會的監察能力及行政效率。
如對上述詮釋之內容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27667013或94186863與本會聯絡，亦可電郵至ujc@su.polyu.edu.hk或到邵逸夫樓C314室直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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